
福建2010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通知  

高考频道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B_BA2010_c65_646997.htm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0年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各市

、县（区）教育局、有关高职院校、省属中职学校： 经教育

部批准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和福建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为我省范围内开展单独招生改革工作的试点

单位。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对

于积极探索引导高中毕业生向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合理分流,提

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进一步完善具有中

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多样化选拔录取机制

，在全社会营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氛围，更好地为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具有深远的意义。为做好此

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

作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及行政牵头、学校负责、

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原则。各市、县（区）教育局、省属

中职学校要立即将我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

点的情况告知考生，配合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做好招生宣传

发动工作，积极动员考生报名，确保改革试点平稳、有序地

进行。 二、各试点校要认真制定单独招生方案并向社会公开

，按省高招办管理要求认真组织已参加普通高考报名的普通

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进行文化考试，组织以职业技能测

试为重点的相关考核，并于5月20日前向省高招办上报拟录取

考生名单并办理相关录取手续。省高招办要加强对各校单独

招生报名、考试和录取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对已被试



点校录取的考生不再让其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及

录取、高职单招考试及录取。 三、2010年试点校单独招生计

划纳入各试点校今年国家核定的招生计划总数内（具体名额

见附件所列各校招生章程），未完成的计划转入普通高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